慈溪市居家养老服务补助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宁波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宁波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的实施意见》（甬政发〔2018〕72号）、《慈溪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宁波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的实施意见》（慈政发〔2019〕47号）等文件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居家养老服务补助是指政府向法定的特殊和困难、普惠性老年人提供以生活照料、健康护理、文化娱乐、精神慰籍等为重点的居家养老服务的补助。

第三条居家养老服务补助坚持突出重点、适度普惠，政府购买、社会提供，积极稳妥、有序实施的原则，确保应补尽补。

第四条持有本市户籍并居住在本市的60周岁及以上居家老年人，符合下列条件的，重点服务对象中重度失能（失智）给予每人每月45小时、中度失能（失智）给予每人每月30小时的居家养老服务补助。

（一）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优抚对象；

（二）本人及子女获得县级以上见义勇为荣誉称号的；

（三）计划生育特殊家庭；

（四）最低生活保障家庭；

（五）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

持有本市户籍并居住在本市的80周岁及以上居家老年人以及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中70周岁以上老年人，每人每月享受3小时的居家养老服务。

重点服务对象和普惠服务对象超过政府规定的时间和服务项目，服务对象与服务机构可以自行约定价格。

第五条 市民政局负责全市居家养老服务补助政策制订和落实监管工作。

市财政根据预算安排，做好居家养老服务资金保障工作。

市卫生健康局做好享受政府购买服务对象中失能、失智老年人的生活能力评估。

镇（街道）负责对辖区申请居家养老服务补贴的老年人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落实经费补助及服务质量监督等工作。

村（社区）根据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的委托，承担居家养老服务补助的受理、初审及服务实施等工作。

第六条　居家养老服务补助项目指导性目录包括生活照料、健康护理、精神慰藉等（附件1）。符合居家养老服务补助的老年人，可根据自身需求自行选择。

今后，根据我市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功能拓展情况，进一步扩大服务范围和服务项目。

第七条　居家养老服务补助的申请审批

（一）申请。居家养老服务补助由老年人或监护人（以下简称申请对象），通过户籍所在地村（社区）向镇（街道）提出申请，填写《慈溪市居家养老服务补助申请审批表》（附件2），并提供身份证、户口簿、低保证、抚恤优待证、见义勇为荣誉证书、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等相关证明材料。 

（二）审核。镇（街道）收到村（社区）上报的材料后，应在10个工作日内对相关材料进行审核，并出具审核意见。对符合补助条件的申请对象，在其所在村（社区）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的，按照慈溪市民政局、慈溪市财政局、慈溪市卫生和健康局《关于印发<慈溪市养老服务补贴资格评估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慈民发〔2018〕23号）文件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论和申请对象审核情况，提出初审意见，将有关材料输入慈溪养老信息平台后，报市民政局养老指导中心审批。

（三）审批。市民政局在收到镇（街道）有关材料后10个工作日内做出审批意见，予以批准的，从批准当月起享受居家养老服务补助；不予批准的，书面告知审批意见及理由。

（四）复评。对补助对象的资格条件定期进行跟踪评估，实行动态管理，其中，重度失能（失智）、中度失能（失智）的补助对象每年度开展1次失能（失智）复评。

补助对象在待遇享受期间，因家庭收入、身体状况等发生变化，不再符合居家养老服务补助条件的，从次月起停止享受补助待遇。

第八条　各地要按照公开公正、竞争择优的原则，根据政府购买服务有关规定，科学确定居家养老服务补助的承接服务主体，并签订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协议，明确服务内容、方式和标准等。

第九条　承接主体应按居家养老服务协议要求，组织实施并按时完成服务项目，保证服务数量、质量和效果，主动接受有关部门、服务对象及社会监督。

第十条　市民政局和镇（街道）应加强对居家养老服务质量的监督检查，也可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质量评估。建立承接服务主体的服务评价和信用记录，对弄虚作假或服务质量低劣的承接主体，取消其承接服务资格；情节严重的，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第十一条　户籍所在地与居住所在地分离的老年人，在居住地申请居家养老服务补助的，由居住地所在镇（街道）提出申请，落实居家养老服务，补助所需资金由户籍所在镇（街道）承担，各承担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按时向户籍所在镇（街道）自行进行结算。

第十二条　居家养老服务补助老年人享受居家养老服务政府补助的与最低家庭安托养、残疾人护理补贴、特困对象供养等其他涉及养老服务有关福利保障政策的，按照就高原则享受，不得重复享受。实行居家养老服务补助与残疾人护理补贴的对象信息对接互通。建立长期护理保险评估与老年人生活能力评估结果的互认机制。

第十三条　居家养老服务补助以机构提供服务、政府向服务机构购买服务方式实现，按每小时25元折算，原则上应当月内使用，不得跨季度使用。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情况，适时调整每小时的服务折算价格。

居家养老服务所需资金由宁波市、我市、镇（街道）三级按政策规定共同承担。

第十四条　发挥“互联网＋”、物联网和现代技术优势，建立居家养老服务补助信息管理系统，逐步实现居家养老服务补助的申请审批、资格评估、服务预约、服务实施、费用结算、跟踪回访等全流程网上信息化管理。

第十五条　加强居家养老服务补助对象各类信息的保护，各级管理部门和服务机构应对补助对象的个人信息严格保密，不得向任何单位或个人泄露，违者依法依规追究其责任。

第十六条  民政、财政部门要加强居家养老服务补助实施情况的检查指导，及时跟踪检查补助资金使用管理情况和绩效评估，确保补助资金使用规范高效。

第十七条  老年人及其家庭成员、居家养老服务机构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居家养老服务补助的，由市民政局追回其冒领的居家养老服务补助资金，并给予批评教育或警告；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十八条　从事居家养老服务补助管理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一）擅自改变居家养老服务补助范围和标准的；

（二）贪污、挪用、截留居家养老服务补助资金的；

（三）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故意刁难老年人，影响居家养老服务补助工作正常开展的；

（四）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市民政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实施意见自2020年1月1日起实施。

附件：1.慈溪市居家养老服务补助项目指导性目录

2.慈溪市居家养老服务补助申请审批表

3.慈溪市老年人生活能力评估表

	附件1：                       慈溪市居家养老服务补助项目指导性目录

	服务对象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结算工时
	备注

	重点服务对象和普惠服务对象


	生活照料
	理发（集中理发）
	头发的修剪、清洗等，不包含焗油、染发等。可在中心指定时间或去指定就近理发店理发。
	30分钟/次
	一月一次基本服务

	
	
	理发（上门理发）
	头发的修剪、清洗等，不包含焗油、染发等。中心邀请理发师对老人进行上门服务。
	40分钟/次
	

	
	
	洗头（集中洗头）
	选择舒适体位清洗并吹干头发。可在中心指定时间或去指定就近理发店洗头。
	30分钟/次
	

	
	
	洗头（上门洗头）
	选择舒适体位清洗并吹干头发。中心邀请专业人员对老人进行上门服务。
	40分钟/次
	

	
	
	指/趾甲修剪
	指/趾甲进行修剪，包括上门及集中服务。
	40分钟/次
	

	
	
	洗脚
	足部清洗。包括上门及集中服务。
	40分钟/次
	

	
	
	量血压、心率等
	给老年人测量血压，并通知家属血压情况，并做好做好当时当次记录
	30分钟/次
	一月一次基本服务

	
	
	助浴
	擦浴、淋浴等并更换衣物，须有家属陪同
	120分钟/次
	

	
	
	为老年人制作老年餐并送餐与探视
	将制作的老年餐送到指定地点（餐费另计），不代购
	40分钟/次
	基本服务

	
	
	衣服清洁
	衣服、被褥等衣物的清洗，可现场清洗或拿中心清洗。
	60分钟/次
	一月一次基本服务

	
	
	室内清洁
	老年人居家的地面、桌椅、餐具、床等清理（不包括窗户清洁、油烟机等设施设备清洁）
	60分钟/次
	一月一次基本服务

	
	
	助行
	陪同老年人在住宅附近周边区域户外散步或陪同老年人就近购物、探访等
	60分钟/次，超过60分钟后另行商定
	

	
	
	日间托养
	养老服务机构提供日间的助餐、助洁、生活照料、康复锻炼和文体娱乐活动等服务
	120分钟/全天
	

	
	
	代缴费
	代老年人现场缴纳水、电、燃气、数字电视、通讯等公共事业收费
	60分钟/项
	

	
	
	代购物品
	帮助代购日常生活用品等
	60分钟/次
	

	
	精神慰藉
	陪聊
	陪同老年人聊天、排遣孤寂情绪
	60分钟/次，超过60分钟后另行商定
	

	
	
	心理咨询与疏导
	一对一心理咨询与疏导服务，解决情绪、情感家庭问题以及法律援助。
	60分钟/次，超过60分钟后另行商定
	

	普惠服务对象
	服务套餐
	每月1次理发或洗头，每月1次衣服清洗，每月1次室内清洁和每月1次量血压、心率服务等。
	套餐内容要根据老人实际需求更换
	


备注：1、重点服务对象必须提供就餐服务，不管评估等级，每月应确保一次洗头或理发、衣服清洁和室内清洁以及量血压、心率服务等。服务总时间未到部分不给予补贴。2、普惠服务对象申请享受就餐服务的，不再提供其他服务。

附件2

慈溪市居家养老服务补贴申请审批表

（重点服务对象）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性    别
	
	出生年月
	

	户籍所在地
	

	居住地址
	
	联系电话
	

	委托人姓名
	
	与申请人关系
	

	委托人地址
	
	联系电话
	

	承接服务机构
	

	是否属于政府养老服务重点服务补助对象
	□国家定期抚恤补助优抚对象       □本人或子女获得县级以上见义勇为称号  □计划生育特殊家庭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   　  　

□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            

	承接服务机构申报意见：

经核实，          同志籍贯为          ，身体情况              ，属于重点服务对象，

（□是 /□否）同意接收。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户口所在地社区（村）初审意见：

经核实，          同志属于以上所勾选政府养老服务重点服务补助对象，符合《关于印发〈慈溪市养老服务补贴实施办法（实行）〉的通知》等文件适用范围。

     初审人：                                       年    月     日

	户口所在地街道（乡镇）审核意见：

经评估，         同志综合评估结论为       ，建议按要求给予养老服务补贴，并要求承接单位根据文件要求做好相应服务。

审核人：                                           年    月     日    

	市民政局审批意见：

根据关于印发<慈溪市养老服务补贴实施办法（实行）>的通知等文件规定，批准给予养老服务补贴。     

批准人：                                            年    月    日   


（此表一式两份，民政局存档一份、承接单位承担一份，2020年1月1日起适用。）
慈溪市居家养老服务补贴申请审批表

（普惠服务对象）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性    别
	
	出生年月
	

	户籍所在地
	

	居住地址
	
	联系电话
	

	委托人姓名
	
	与申请人关系
	

	委托人地址
	
	联系电话
	

	承接服务机构
	

	是否属于政府养老服务补助对象
	(本市户籍并居住在本市的80周岁及以上居家老年人；

□本市户籍并居住在本市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中70周岁以上老年人；

	承承接服务机构申报意见：

经核实，          同志籍贯为          ，身体情况              ，属于重点服务对象，

（□是 /□否）同意接收。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户口所在地社区（村）初审意见：

经核实，          同志属于以上所勾选政府养老服务重点服务补助对象，符合《关于印发<慈溪市养老服务补贴实施办法（实行）>的通知》等文件适用范围。

     初审人：                                             年    月     日

	户口所在地街道（乡镇）审核意见：

经评估，         同志综合评估结论为       ，建议按要求给予养老服务补贴，并要求承接单位根据文件要求做好相应服务。

审核人：                                                  年    月     日    

	市民政局审批意见：

根据关于印发<慈溪市养老服务补贴实施办法（实行）>的通知等文件规定，批准给予养老服务补贴。     

批准人：                                        年    月    日   


（此表一式两份，民政局存档一份、承接单位承担一份，2020年1月1日起适用。）
慈溪市居家养老服务补贴申请审批表

（一般人员）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性    别
	
	出生年月
	

	户籍所在地
	         

	居住地址
	
	联系电话
	

	委托人姓名
	
	与申请人关系
	

	委托人地址
	
	联系电话
	

	承接服务机构
	

	服务机构承接意见：

经核查，         同志籍贯为        ，身体情况              ，（(是 /(否）同意接收。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所在地村（社区）意见：

经核实，          同志属于市域内60周岁一般普通老人，因(无人照料 /(身体原因 ，

特建议(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居家养老服务站提供居家服务。

社区签字：                                             年     月     日

	所在地街道（乡镇）意见：

经核实，       同志属于60周岁以上普通老人，因(无人照料 /(身体原因，给予居家服务，同意输入系统，纸质资料同意备案。
备案签收人：                                           年     月     日 


备注：此表要求所在地村（社区）登记核实，报所在地乡镇（街道）备案。此表一式两份，一份在乡镇（街道）备案、一份服务机构存档。此表2020年1月1日起适用。

附件3
慈溪市老年人生活能力评估表
申 请 人 姓 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 请 人 年 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区 / 街道（乡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评 估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评 估 员 姓 名:                            

承 接 单 位：                             
慈溪市老年人生活能力评估表（一）

（基本情况）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性    别
	
	年     龄
	

	民    族
	
	文化程度
	

	籍    贯
	
	联系电话
	

	户籍所在地
	         

	居住地址
	

	申　请

理　由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是否属于政府养老服务补助对象
	□国家定期抚恤补助优抚对象       □本人或子女获得县级以上见义勇为称号  □计划生育特殊家庭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   　  　

□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            
□其他：______________             

	有关证明文本
	□浙江省抚恤优待证、残疾军人证、遗属优待证等   □见义勇为荣誉证书

□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证明材料                     □身份证

□低保（边）证及经济困难证明                   □既往病史的医疗病历         

	失能失智

评估等级
	生活能力评估  □正常   □重度失能   □中度失能   □轻度失能
认知能力评估  □正常   □重度缺失   □中度缺失   □轻度缺失

	申请补助标准
	□45小时/每月   □30小时/每月    □20小时/每月   

	委托人姓名
	
	与申请人关系
	

	委托人地址
	
	委托人电话
	

	承接服务机构意见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评估机构（单位）评估意见：最终评定该服务对象综合评估等级结论为          。（填写正常、重度、中度或轻度）                                       

                                评估医生签字：            

                                                评估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慈溪市老年人生活能力评估表（二）

（生活能力评估）

	1.进食：

指用餐具将食物由容器送到口中、咀嚼、吞咽等过程
	□分
	10分，可自已独立进食（在合理的时间内独立进食准备好的食物）

	
	
	5分， 需部分帮助（进食过程中需要一定帮助，如协助把持餐具）

	
	
	0分， 需极大帮助或完全依赖他人，或有留置胃管

	2.洗澡
	□分
	5分， 准备好洗澡水后，可自己独立完成洗澡过程

	
	
	0分， 在洗澡过程中需他人帮助

	3.修饰：

指洗脸、刷牙、梳头、刮脸等
	□分
	5分， 可自己独立完成

	
	
	0分， 需他人帮助

	4.穿衣：

指穿脱衣服、系扣、拉拉链、穿脱鞋袜、系鞋带
	□分
	10分，可自已独立完成

	
	
	5分， 需部分帮助（能自己穿脱，但需他人帮助整理衣物、系扣/鞋带、拉拉链）

	
	
	0分， 需极大帮助或完全依赖他人

	5.大便控制
	□分
	10分，可自已控制大便

	
	
	5分， 偶尔失控（每周<1次），或需要他人提示

	
	
	0分， 完全失控

	6.小便控制
	□分
	10分，可自已控制小便

	
	
	5分， 偶尔失控（每天<1次，但每周>1次），或需要他人提示

	
	
	0分， 完全失控，或留置导尿管

	7.如厕：

包括去厕所、解开衣裤、擦净、整理衣裤、冲水
	□分
	10分，可自已独立完成

	
	
	5分， 需部分帮助（需他人搀扶去厕所、需他人帮忙冲水或整理衣裤等）

	
	
	0分， 需极大帮助或完全依赖他人

	8.床椅转移
	□分
	15分，可自已独立完成

	
	
	10分，需部分帮助（需他人搀扶或使用拐杖）

	
	
	5分， 需极大帮助（较大程度上依赖他人搀扶和帮助）

	
	
	0分， 完全依赖他人

	9.平地行走
	□分
	15分，可自已独立在平地上行走45米

	
	
	10分，需部分帮助（因肢体残疾、平衡能力差、过度虚弱、视力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需他人地搀扶或使用拐杖、助行器等辅助用具）

	
	
	5分， 需极大帮助（因肢体残疾、平衡能力差、过度虚弱、视力等问题，在较大程度上依赖他人搀扶，或坐在轮椅上自行移动）

	
	
	0分， 完全依赖他人

	10.上下楼梯
	□分
	10分，可自已独立上下楼梯（连续上下10-15个台阶）

	
	
	5分， 需部分帮助（需扶着楼梯、他人搀扶，或使用拐杖等）

	
	
	0分， 需极大帮助或完全依赖他人

	生活能力评估

得分
	□分

	生活能力评估

结论
	□ 能力完好    □ 轻度失能    □ 中度失能    □ 重度失能

	备注
	能力完好：总分100分，轻度失能：总分65-95分，中度失能：总分45-60分，重度失能：总分≤40分。

	评估医生意见：被评估老人（姓名）         此次生活能力评估等级为     。（填写：完好、轻度、中度、轻度) 

评估医生签字：          年  月  日

                              


慈溪市老年人生活能力评估表（三）
（认知能力评估）
	评估事项
	正常
	轻度缺失
	中度缺失
	重度缺失
	评估分

	（1）近期记忆
	□ 0分

对近期发生的事情记忆清晰
	□ 1分

对近期    发生事情  记忆模糊
	□ 3分

对近期发生事情遗忘，在提示下能记起部分。
	□ 5分

经提示也不能记起近期发生的事情
	0分 (
1分 (
3分 (
5分 (

	（2）程序记忆
	□ 0分

完成习惯的生活技能，如穿衣程序等正确
	
	□ 2分

在提示下能正确完成习惯的生活技能，如穿衣程序等。
	□ 5分

在提示下不能正确完成习惯的生活技能，如穿衣程序等。
	0分 (
2分 (
5分 (

	（3）定向能力
	□ 0分

对人物、地点、时间、空间等的识别和判断导向能力正常
	
	 □ 3分

在提示下能正确说出人物、地点、时间、空间等
	□ 5分

在提示下不能正确说出人物、地点、时间、空间等
	0分 (
3分 (
5分 (

	（4）判断能力
	□ 0分

对日常生活的内容、时间、处理等能正确作出判断。
	
	□ 2分

对日常生活的内容、时间、处理等，在提出下能作出判断，表现为判断迟缓不决。
	□5分

对日常生活的内容、时间、处理等判断错误。
	0分 (
2分 (
5分 (

	认知评估总分
	20分
	评估分值
	（　　　）分

	认知评估结论
	□ 能力完好    □ 轻度缺失    □ 中度缺失    □ 重度缺失

	备注
	正常（为0分），轻度缺失（0＜X≤5分），中度缺失（5＜X≤10分），重度缺失（10＜X≤20分）。

	评估医生意见：被评估老人（姓名）        此次认知能力评估等级为     。（填写：完好、轻度、中度、轻度) 

评估医生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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